各位老师：
     我校工伤保险已于2007年4月正式启动，现就工伤保险有关政策公告如下；同时，学校人事处网站上也公示了全部文件和相关流程，请自行查看。详细文件详见人事处网站http//rsc.hnu.cn社会保险栏目。
      一、长沙市的工伤保险协议医院为：
         湘雅附三医院（急救电话为8618123）
        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（急救电话为5600700）
         湖南省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所附属医院（急救电话为5602061）
      长沙市内发生工伤只能在这三所医院诊治，否则不予列入工伤保险报销范围。
      二、发生工伤后两天内一定要报告人事处社保办，并提供两人及以上证人的证言，以及发生工伤的职工的当月考勤记录。
      三、纳入工伤的范围（详细内容请查阅工伤保险条例）：
   第十四条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认定为工伤： 

   （一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，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； 

   （二）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，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； 

   （三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，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； 

   （四）患职业病的； 

   （五）因工外出期间，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； 

   （六）在上下班途中，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； 

   （七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。 

   第十五条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视同工伤： 

   （一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，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； 

   （二）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、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； 

   （三）职工原在军队服役，因战、因公负伤致残，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，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。
    四、启动工伤保险之前的旧工伤仍沿用老办法。
湖南大学人事处
2008年2月21日 

